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商务委

关于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商务委《关于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的若干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4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的若干措施

市商务委

　　为落实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我市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的若干意见》（商建发〔2016〕50号），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由市商务委、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滨海新区相关功能区管委会共同安排专项资金，对我市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平台和试点企业（以下统称试点单位），在规范和提升试点单位管理、物流成本补贴和售后服务网点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此项措施由市商务委、市财政局、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负责。

　　二、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一）试点单位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可开展汽车整车保税仓储业务，期限为3个月，不得延期。

　　（二）简化试点单位报关申报要件，鼓励试点单位进行无纸化报关，实现试点单位单一窗口模式。

　　（三）加快实施汇总征税制度。在有效担保的前提下，引导天津自贸试验区试点单位实施集中汇总征税，享受先放行货物、后定期向海关自主缴税的政策便利。

　　（四）扩大平行进口汽车价格预审范围。天津海关将根据海关总署关于预审价的相关规定，对满足条件的企业在海关审核相关资料后给予预审价，使平行进口汽车与中规车通关时限基本一致。

　　（五）实现试点单位平行进口汽车快速通关。对同一批次、同一合同号、同一价格的同型进口车，实行抽检查验。

　　以上措施由天津海关负责。

　　三、简化车辆检验程序

　　（一）简化试点单位报检申报要件。通过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智能监管平台与天津自贸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监管和服务信息平台数据对接，实现试点单位单一窗口模式。

　　（二）对试点单位提供预约检测服务，全天候受理平行进口汽车检测，保证车辆随到随检。

　　（三）在完善平行进口汽车后续质量监管的基础上，对诚信度高、售后服务体系完善且在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智能监管平台中录入完整信息的试点单位，在现场检验环节方面给予通关便利。

　　（四）在经指定认证机构确认、已对申请认证车辆的一致性实施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对试点单位取消非量产车认证模式数量要求。

　　以上措施由天津检验检疫局负责。

　　四、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信誉好、进口量大的试点单位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以满足其日常经营的合理资金需求，推进试点单位发展。此项措施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市金融局负责。

　　五、实现单一窗口模式

　　通过天津电子口岸系统对接海关、检验检疫、商务系统，有效整合交换数据信息，实现试点单位单一窗口模式。此项措施由市口岸办负责。

　　六、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

　　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市级车务服务站，快捷办理车辆上牌、临时牌照申领等车务手续。此项措施由市公安局负责。

　　七、提升港口服务功能

　　进一步明确平行进口汽车港口收费标准，明确港口定价，提升服务水平。此项措施由天津港集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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